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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作为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品

种二）（以下简称“22 环保 Y2”）、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以下简称“22

环保 Y4”）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出

具本报告。 

东方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环保”、“发行人”及“公司”）对外公布的《北京首

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治理制

度的公告》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方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东方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一、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 日发行了“北京首创

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种二）”，发行规模为 5 亿元，期限为 5+N 年，当期票面利率为 3.50%。本

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债券代码为 137560，债券简称为 22 环保 Y2。 

（二）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发行了“北京首

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品种二）”，发行规模为 6 亿元，期限为 5+N 年，当期票面利率为 3.45%。

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债券代码为 137938，债券简称为 22 环保

Y4。 

 

二、董事长、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人员变动基本情况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 2025 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原因，不再聘任李伏京先生公司总经理职务。同时为保证公司正常运

作，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长及法定代表人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变更董事李伏京先生为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董事会

同意变更李伏京先生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并由李伏京先生代行公司总经理职责，

保证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新聘任人员基本情况 

李伏京先生简历：男，1980 年 7 月出生，硕士，正高级经济师及工程师。历

任柏诚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工程师，北京市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基础设施咨询



部项目经理，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基础设施部总经理助理、环境产业部副

总经理，首创环境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北京首创大

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现任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董事。 

三、董事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本年度董事变动情况如下： 

1、因工作变动，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创

业集团有限公司不再推荐聂森先生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同时，根据公司控股股东

推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谷金山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该议案经 2025 年 6 月 20 日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和 2025 年 7 月 17 日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2、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7 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审议并选举赵昕先

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

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3、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5 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的议案》，因工作

调整原因，刘永政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同日，收到公司

董事刘永政先生、董事邓文斌先生的书面辞任报告。刘永政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邓文斌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

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离任后，刘永政先生、邓文斌先生不继

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刘永政先生、邓文斌先生的辞任

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任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

运作，也不会影响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刘永政先生、邓文斌先生的辞

任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刘永政先生、邓文斌先生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并已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离任交接工作。 

（二）新聘任人员基本情况 



谷金山：男，1975 年 7 月出生，博士。历任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通信

研究所工程师，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中国联通集团技

术部、网络建设部技术主管，中国联通河北省唐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首创环境

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首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河北雄安新区规划

建设局副局长，中国雄安集团规划建设统筹部副部长，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副职班子成员。现任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专职董事。 

赵昕：男，1972 年 5 月出生，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国建筑技术

研究院人事处职员、展示中心工程师，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建设分会秘书长，建设

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数字城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建

设分会秘书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编辑部主任兼行业工作处处长，公司

新大都饭店总经理。现任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北京首都创业

集团有限公司职代会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公司安全总监、工会主席、安全管理

中心总经理。 

四、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修订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券信息披露行为，促进

公司依法规范运作，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对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 

五、影响分析 

本次公司人事变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对公司治理、日常管

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不利影响，不影响董事会决议的有效性，人事变动后

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是公司进一步规范制度管理的举措，不会对公司

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董事会、管理层的决议有

效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产生实质性影响。 

东方证券作为 22 环保 Y2、22 环保 Y4 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

投资者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

行沟通，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东方证券后续将持续关注上述公告所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以及发行人关于 22

环保 Y2、22 环保 Y4 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

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

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 22 环保 Y2、22 环保 Y4 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

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特此公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董事长、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变动等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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